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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教合作 50 年 免學雜費兼顧就學與就業 

(文/  高級中等教育組廖珮萱) 

全面實施免學雜費的建教合作，是技職教育重要的一環，提供國中畢業生，尤其家庭

經濟弱勢者更多元的升學選擇，也有助於培育更多的技術人才。建教合作推動至今已 50

年，教育部國教署今年暑假舉行「110 學年度建教合作申辦業務說明會」，廣邀全國公私立

高中參加，鼓勵學校建置兼顧就學與就業的優質教學模式。 

建教合作班除免學費外，107 學年度起也全面實施免雜費，讓學生適性選讀並可減輕

家庭經濟負擔。本次申辦說明會主要針對學校申辦建教合作應備條件、須檢具文件資料，

以及評估審議流程等注意事項，就法規與實務運作，搭配過去的案例進行詳細解說；110 學

年度建教合作申辦日期自 8 月 6 日起至 9 月 10 日止。 

建教合作有輪調式、階梯式、實習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的方式，建教生在學

期間能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，除可培養職業技能，受訓期間也可獲得不低

於勞基法規定基本工資的生活津貼；學校與機構合作，亦可藉由機構的技術訓練，讓學生

學習業界最新技術，降低學校設備成本；建教合作機構透過建教生的學習過程，也能獲得

一定的勞動經濟價值，並培養業界所需人才，提供穩定質優的技術人力。 

教育部國教署表示，在保障建教生權益的基礎上，將持續增加誘因鼓勵學校辦理建教

合作，也將強化各校建教合作班與職場接軌和就業輔導，讓學生畢業即能就業，並培育產

業所需技術人力，創造學生、學校、建教合作機構三贏的局面。 


